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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招股章程所載資料的概要。由於其僅為概要，故並無載

有可能對 閣下而言屬重要的全部資料。 閣下應閱讀整份招股章程始決定是否投資於

發售股份。

任何投資均帶有風險。投資發售股份所涉及的若干特定風險載於本招股章程「風險

因素」一節。在決定投資發售股份前，應仔細閱讀該節的內容。

業務

本集團主要從事家居電器用品的設計、製造及銷售業務，如電風扇、對流式電暖爐、暖

風機、空氣清新機、焗爐、吸塵機及其他電動產品，如踏板車及馬達。此等產品主要以客戶品

牌或本集團本身品牌REGENT售往海外貿易公司及零售商。於往績期間，本集團約有99%產品

乃以客戶的品牌出售，餘下約1%產品則以本集團的品牌出售。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

三個年度各年電風扇的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各年的營業額約68%、60%及63%。有關本集團的

商標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有關業務的其他資料」一節「本集團的知識產權」一段。

本集團產品的主要市場為歐洲，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各年的

營業額約為62%、59%及48%。本集團亦將產品分銷往亞洲（不包括中國）、北美洲、南美洲、中

國、澳洲、紐西蘭及其他國家。中國現為本集團產品的第二大市場，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

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營業額分別約5%、6%及23%。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擁有逾90位活躍客戶，包括海外貿易公司及家居電器用品零

售商。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的五大客戶分別佔本集團的營業額

約為26%、22%及24%。

本集團使用多種材料製造產品，包括鋼材、銅線及塑膠樹脂，乃採購自中國或進口自泰

國、韓國及台灣等海外國家。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海外進口材料所佔的

百分比分別約為97%、82%及50%，餘下部分則於國內採購。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三

個年度各年本集團向五大供應商的採購額分別佔本集團的採購額約為35%、32%及24%。

本集團現時的生產廠房設於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常平鎮，總樓面面積約為55,645平方米。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就其生產營運聘用約1,035位駐於中國的全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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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向致力改良產品質量，並已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榮獲TüV Anlagentechnik

GmbH頒授 ISO 9002認證，印證本集團於設立及保持電風扇、對流式電暖爐及暖風機的合資

格製造系統方面獲得嘉許。本集團已於最近獲授 ISO 9001認證，印證本集團於設立及應用電

風扇與充油式暖爐的設計及製造及暖風機與對流式電暖爐的製造的優質管理系統方面獲得

嘉許。

董事認為，本集團經營成功，主要歸功於以下因素：

－ 集團於家居電器用品的設計、生產及銷售方面積累專業知識；

－ 集團憑藉本身的技術知識在具備效益下控制生產工序；

－ 集團不斷致力於研究與開發，開創嶄新產品設計，並已於多個國家申請註冊設計

以保障產品設計；

－ 垂直綜合生產工序涉及生產設施及員工，以製造馬達及轉換器等多種基本元件，

務求較該等需要向其他供應商採購基本元件的製造商佔優，爭取額外生產效益；

－ 集團致力於安全、產品多元化、產品質量、成本控制及環境影響控制；

－ 集團於家居電器用品業確立的商譽及客戶的信賴；

－ 集團嚴格遵守ISO 9002、ISO 9001及其他安全規定的品質保證標準；及

－ 集團與其供應商及客戶確立的良好關係，且大多數已與本集團建立逾四年業務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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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業務承受着若干風險因素，可分類為(i)與本集團有關的風險；(ii)與

行業有關的風險及 (iii)與中國有關的風險，載述如下：

(i) 與本集團有關的風險

‧ 對主要管理人員的倚賴

‧ 並無載入截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溢利預測

‧ 維持毛利及純利比率

‧ 信貸風險

‧ 集中於單一產品類別

‧ 股息政策

‧ 對主要客戶的依賴

‧ 環保責任承擔

‧ 產品責任

‧ 生產本集團的新款冷熱空氣調節產品並無已確立的往績

‧ 知識產權

‧ 並無擁有位於中國東莞市的地皮的任何法定所有權以供用作本集團未來

發展之用

‧ 並未向東莞㶅利高作出資本出資

(ii) 與行業有關的風險

‧ 技術轉變

‧ 競爭

(iii) 與中國有關的風險

‧ 中國加入成為世貿成員

‧ 政治及經濟考慮因素

‧ 法律及規管考慮因素

‧ 政府對貨幣兌換及㶅率的管制

有關其他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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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記錄

下表概述本集團於往績期的綜合營業額及業績，乃假設本集團的現有架構於整個回顧

期間一直存在而編製。此概要應與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一併閱讀。

截至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184,871 187,548 207,553

銷售成本 (121,130) (111,475) (118,392)

毛利 63,741 76,073 89,161

其他收入 569 1,658 1,610

行政開支 (19,966) (22,534) (21,301)

分銷開支 (12,223) (9,576) (8,473)

經營溢利 32,121 45,621 60,997

財務成本 (2,380) (2,903) (1,581)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的業績 (1,518) － －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確認

減值虧損 － － (1,558)

除稅前溢利 28,223 42,718 57,858

稅項 (2,698) (6,715) (6,658)

年內純利 25,525 36,003 51,200

股息 (2) 18,600 25,000 10,000

每股盈利  －  基本 (3) 8.2港仙 11.5港仙 16.4港仙

附註：

(1) 營業額乃指就已售予外界客戶的貨品的所收及應收的金額減退貨及減免。

(2) 股息款項的來源乃來自內部的資金。

(3)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回顧期間股東應佔溢利並根據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312,375,000股股份
（包含於本招股章程刊發當日的1,000,000股已發行股份及311,375,000股根據資本化發行
將予發行的股份）計算。

董事知悉上市規則第8.06 條規定申報會計師所呈報的最新財政期間的完結日不得早

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前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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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聯交所尋求並取得嚴格遵守該規定的豁免。董事確認彼等已對本集團作出

盡職審查，確保本集團的財政狀況自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起至本招股章程刊發當日並無重

大不利變動，亦無任何事件足以對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所述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由二零零二年五月一日至最後可行日期止期間的貿易發展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一日起至最後可行日期止期間內，本集團的營業額及純利較二零零

一年同期錄得穩定增長。與風扇比較，暖爐的利潤率較高，故此帶來較高的營業額比例。繼本

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展開充油式暖爐的試產後，集團已將此產品投入商業銷售。期內的營

業額有所上升，原因之一在於開始銷售充油式暖爐。生產充油式暖爐可讓本集團於期內善用

盈餘的生產力，而期內一般為生產電風扇的淡季。期內，歐洲仍然為本集團的主要市場。

未來計劃及前景

本集團一向以審慎中見進取原則為發展策略，於往績期創下驕人業績，足證此策略湊

效。

本集團生產設施的每月生產量約為500,000件產品，現以約全面產量的80%營運。董事

相信，該產量限制將令本集團的未來擴展受限。因此，本集團有意透過增購額外設備及機器，

從而將生產設施的生產量增加50%。隨著生產量得到擴大，董事預計，本集團將具備更優厚條

件，增加其於特定市場的佔有率。

現時，本集團已註冊其中6項產品的設計。本集團一直不遺餘力，以積極態度不斷開發

新產品並提高安全度、生產工序的成本效益及產品質量。此外，本集團將藉著以下策略提升

本身的競爭力：－

爭取市場佔有率

董事相信，本集團定能提高其於歐洲及美國等現有市場的市場佔有率，並開拓其

他海外市場的商機，此乃基於：

‧ 集團以生產優質且嶄新產品著稱；

‧ 集團已與廣大客戶確立悠久關係，包括貿易公司及零售商；及

‧ 集團不斷致力進行研究與開發。



概 要

– 6 –

產品改良與開發

本集團為保持競爭力，將會透過投資於研究與開發增加產品。本集團將不斷致力

提升現有生產工序及方法，以為客戶提供具成本效益且優質的產品。本集團的產品開

發隊伍與銷售及市場推廣隊伍緊密合作，以取得最新資訊，洞悉市場趨勢及客戶對家

居電器用品的要求，從而迅速緊貼不斷轉變的市場趨勢，並物色新市場商機。除產品開

發外，本集團亦注重改善生產工序及方法，以便於減低生產成本之餘，同時亦提高效率。

董事相信，本集團對產品及有關生產工序及方法所奉行的進取發展策略，將可增加本

集團的溢利水平。

促銷新產品及本集團本身品牌的產品

本集團為進一步擴大其於海外市場的市場佔有率，並與客戶保持密切關係，將會

貫徹採納以下市場推廣策略：

(a) 藉著參與香港及其他海外城市的國際性貿易博覽會及展覽、進行廣告推廣

並透過互聯網進行市場推廣活動，從而加強產品推廣工作；

(b) 增聘銷售及市場推廣方面的員工；及

(c) 設立地區銷售及市場推廣辦事處，以推廣本集團的本身品牌產品。

進行股份發售的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為受惠於歐洲及其他目標市場的預期中增長，董事計劃透過增設生產設施提升本集團

的生產能力。董事認為，發售新股的所得款項淨額將有利本集團進行擴展計劃。

發售新股的所得款項淨額於扣除相關開支後，估計約達43,000,000港元。現擬將所得款

項淨額撥作以下用途：

(i) 其中約12,000,000港元用作擴充本集團的現有生產設施及增購額外機器，以提升

本集團的生產能力；

(ii) 其中約8,000,000港元用作產品開發及促銷新產品；

(iii) 其中約5,000,000港元用作產品研究與開發；

(iv) 其中約4,000,000港元用作設立物流中心，以改善本集團於存貨控制及分銷方面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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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中約4,000,000港元用作設立地區銷售及市場推廣辦事處，以及推廣本集團本

身品牌的產品；及

(vi) 餘款約10,000,000港元撥作本集團的營運資金。

倘發售新股的所得款項淨額並未即時需要用作上述用途，則董事現擬將該等所得款項

淨額存入香港及／或中國的持牌銀行或財務機構作短期存款。倘超額配股權獲全面行使，則

可得額外約11,000,000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而董事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撥作本集團的額

外一般營運資金。

股份發售統計數字

發售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股股份作價0.80港元

市值（附註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000,000港元

歷史每股盈利（附註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4港仙

歷史市盈率（附註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8倍

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附註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7港仙

附註：

1. 市值乃按發售價及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後將予發行的375,000,000股股份計算，惟並不計及因超額
配股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或本公
司根據配發及發行或購買股份的授權（見本招股章程附錄四「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所述）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買的任何股份。倘超額配股權獲全
面行使，則股份的市值將約為311,250,000港元。

2. 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歷史每股盈利乃根據本集團於該財政年度的股東應佔合
併純利，及按312,375,000股股份（於本招股章程刊發日期的1,000,000股已發行股份及根據資本
化發行而將予發行的311,375,000股股份的總和）計算。

3. 歷史市盈率乃按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歷史每股盈利16.4港仙（見上文附註2所述）
計算。

4. 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經作出「財務資料」一節「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一段所述調整並按
上文附註1所計算的股份375,000,000股釐定。倘超額配股權獲全面行使，按發售價計算，則本集
團的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及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將分別為159,700,000港元及41.1港仙。


